古里镇农村公路管养工作考核管理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规范古里镇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管理工作，提升日常养护水平，充分发挥农村公路的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、环境效益，结合《常熟市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（常政办发〔2021〕76号）以及《江苏省农村公路条例》的要求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镇农村公路管理体制机制，综合我镇实际特制定农村公路管养工作考核管理实施方案如下：
一、养护管理考核范围
古里镇全镇农村公路以及桥梁（包括本项目）。
二、养护管理考核依据
为深入贯彻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》，认真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5号）和《交通运输部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公路发〔2020〕111号）、《古里镇关于全面推行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街道农村公路管理体制机制，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高质量发展，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、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。
3、 考核对象和内容
1、考核对象：古里镇农村公路管养工作养护单位
2、考核内容：
（1）管养单位组织体系考核：主要考核管养单位成员体系、日常管理规章制度、管养单位人员职责、“路长制”巡查制度。
（2）农村公路日常养护考核：主要考核管养单位对路基、路面、排水设施、桥涵、沿线设施等日常养护质量及时效。
（3）农村公路巡查及管养计划管理考核：主要考核管养单位对道路巡查记录、道路安全隐患上报、恶劣天气道路受灾情况上报，月、季度工作计划报送等工作。
（4）管养单位安全管理考核：主要考核管养单位安全管理制定、现场作业人员文明施工、安全围护、标志标识等。
4、 考核办法
考核由镇“路长制”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实施。考核分季度考核和年度考核，季度考核每季度组织一次，在次季度的10日前完成；年度考核按该年度四个季度考核得分加权计算，各季度考核得分占年度考核得分的比例：第一、二、三季度分别为20%，第四季度为40%，即年度考核最终得分=第一季度考核得分×20%+第二季度考核得分×20%+第三季度考核得分×20%+第四季度考核得分×40%。
5、 考核评分
农村公路养护管理考核设“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”四个等级。考核总分为100分，得分90分以上（含90分）为优秀， 80分（含80分）～89分为良好，70分（含70分）～79分为合格，7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6、 考核奖惩
1、 季度考核中考核达到优秀的：半年度工程款按合同条款比例支付；考核达到良好的：半年度工程款按合同条款比例80%支付，不足90分的每降1分扣除相应经费0.5%，考核达到合格的：半年度工程款按合同条款比例70%支付，不足90分的每降1分扣除相应经费1%；考核不合格的：半年度工程款按合同条款比例70%支付，不足90分的每降1分扣除相应经费1.5%。
2、 年度考核中考核达到优秀的：年底工程款按合同条款比例支付；考核达到良好的：年底工程款按合同条款比例80%支付，不足90分的每降1分扣除相应经费1%，考核达到合格的：年底工程款按合同条款比例70%支付，不足90分的每降1分扣除相应经费1.5%；考核不合格的：年底工程款按合同条款比例70%支付，不足90分的每降1分扣除相应经费3%。
3、当月度出现重大质量或重大安全事故的，一律评为不合格，并责令整改，将管养单位纳入黑名单，作为我镇下次项目工程招投标资格审查依据。并将履约能力不佳书面报告上级主管部门，同时保留追究其它相关违约责任。 
[bookmark: _GoBack]4、年度考核达到优秀的，单位通报表扬，建议纳入优秀承包商名单，作为我单位工程招投标优选依据。
